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关于配合湖南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D2018062815号信访件办理情况公示

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交办信访件办结销号标准和有关程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常德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常德市指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现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情况进行公示。
反映事由：柳叶湖度假区白鹤山乡栗里岗村二组，无名养猪厂在禁养区，有500、600头猪，离居民户只有15米，臭气熏天，粪便经陈家桥的排污口直排入柳叶湖。希望养猪厂搬离本村，问题多次投诉，但未得到解决。
责任单位(市级)：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柳叶湖分局
整改目标：依法责令养殖场退出居民区，消除养殖厂对周边水体、臭气污染。
完成情况：
1、6月29日下午，柳叶湖环保分局委托常德市环境监测站、常德市德环环境检测中心分别对养殖场养殖废水、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现场采样检测；
2、6月30日上午，管委会主任方志炜组织召开了专门的协调会，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由白鹤镇政府及相关问题各负其责，加快处理进度；
3、7月2日下午，管委会主任方志炜组织召开了推进会，要求7月11 日前退养到位，按标准补偿到位，违法行为处罚到位；
4、7月3日上午，白鹤镇、区农村工作局、规划、国土、环保分局及养殖场法人进行面对面的处理商谈。
5、7月4日，根据该养殖场废气（臭气浓度）超标的事实，柳叶湖环保分局对该养殖场下达了停产通知。
6、7月5日，该养殖场与白鹤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退养协议。
7、7月8日，该养殖场所牲猪全部清退完毕，正在组织对养殖进行功能性撤除。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并附联系方式，向柳叶湖环保分局反馈。邮寄以邮戳时间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8日，共5天
受理部门：柳叶湖环保分局
联系电话：7219437
联系地址：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437室



